铜司函〔2025〕9号
重庆市铜梁区司法局

关于区第十八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七次会议第18070184号建议的复函

涂伟生代表：

您提出的《关于进一步强化措施，帮助刑释帮教人员重新融入社会的建议》（第18070184号）已收悉。衷心感谢您对我区刑满释放人员安置帮教工作的关心与支持！经认真研究办理，现函复如下：
您在建议中实事求是地分析了当前我区预防刑满释放人员再犯罪工作的现状及刑满释放人员回归社会后安置帮教工作的重要性。您提出的建议非常及时、非常到位。我局高度重视并正视这一问题，多次协调沟通相关部门，了解掌握相关情况，分析当前存在的不足和困难，探索创建切实可行的措施，不断加大对刑满释放人员的安置帮教对象服务管理工作力度。主要开展了以下工作：

一、刑满释放人员基本情况
2025年以来，全区刑满释放人员均全部衔接到位；回归重点帮教对象均全部落实必接必送制度。目前在册安置帮教对象2000余人。2025年一季度安置帮教对象重新犯罪率同比下降55.3%，居全市前列。
二、主要做法及成效

（一）夯实刑满释放人员服务管理工作基础保障。

1.建立健全工作体系。成立铜梁区刑满释放人员服务管理工作办公室，各镇街成立安置帮教工作领导小组，充分发挥各级领导小组统筹、协调、指导、督查的作用，积极落实刑满释放人员服务管理工作责任。

2.建立部门协作机制。形成以司法行政机关牵头，各镇街具体负责，公安、人力社保、民政、住建、市场监管、卫生健康、教育等行政部门共同参与的安置帮教工作联动机制，有效解决了刑满释放人员安置、就业、就学、生活等实际困难，为他们顺利融入社会提供了可靠保障。2025年以来，协调落实刑满释放人员最低生活保障7人次；住房救助1人次；临时救助37人次，涉及金额3.28万元。

3.建立健全经费保障机制。根据安置帮教工作目标任务，积极争取落实专项工作经费，并纳入年度财政预算，有效保障了安置帮教工作持续有效开展。 

（二）加强跟踪帮教，落实“双列管”制度。严格按照“一人一档”要求，对每名刑满释放人员建立个人专档，各司法所和派出所在信息通报、档案共享、定期走访、人员查找和协同教育管理等方面加强配合，共同做好刑满释放人员服务管理工作。对人户分离的安置帮教对象，积极与居住地安置帮教机构进行衔接，实行户籍地与居住地安置帮教机构“双列管”，由居住地安置帮教机构进行日常帮教管理，目前“双列管”人数36人。

（三）强化风险研判化解，落实重点人员管控。压紧压实安置帮教工作责任，实地调研指导各镇街风险排查研判工作，落实刑满释放人员四色管控机制，做好刑满释放人员风险出入库动态管理，形成定期风险排查研判、建立风险台账和专档、明确责任人员、制定化解方案、落实管控措施等工作环节的闭环管理，严防重新犯罪和重大案（事）件发生。
（四）拓宽渠道，落实安置帮扶政策。

1.落实就业扶持政策。进一步加强失业的刑满释放人员职业技能培训、就业指导，鼓励他们自主创业和积极推荐就业。同时，根据《重庆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重庆市财政局关于做好职业技能提升行动培训有关工作的通知》（渝人社发〔2019〕130号）文件规定，对培训合格并取得相应资格等级证书或专项能力证书的人员给予培训补贴。

2.拓宽就业渠道。托底安置登记失业的刑满释放人员等就业困难人员。区人力社保部门收集统计区内各单位公益性岗位开发需求申请，新增开发了民政协管、公共环境绿化等44个公益性岗位，用于安置登记失业的刑满释放人员等就业困难人员。
三、存在的问题及下一步工作打算

近年来，我区较好地完成了刑满释放人员服务管理工作各项任务，但也存在部分刑满释放人员就业能力较弱，就业形势艰难；部分惯犯、累犯多次重新犯罪等问题。下一步我局将重点开展以下工作：

（一）加强就业技能培训和就业推荐。加大与相关部门的衔接配合力度，强化对刑满释放人员的职业技能培训力度和广度，丰富刑满释放人员职业技能培训内容，依市场需求与个人意愿设立烹饪、汽修、电商运营等多样课程，助其掌握生存技能，提升就业竞争力。由相关部门、镇街、村（社区）协调用人单位，推荐就业机会，为更多的刑满释放人员提供就业岗位。
（二）加强心理疏导。积极配合卫健部门加强社会心理健康体系建设，进一步强化对刑满释放人员的心理疏导工作。不断强化帮教小组成员心理疏导职能作用，在日常走访和工作中，依据个体心理状态制定疏导方案，化解自卑、焦虑、报复等不良心理，引导其正确认知自我与社会，培养积极心态与健康人格。

（三）强化风险研判化解。区司法局将加大工作提醒和实地督导，进一步压紧压实安置帮教工作责任。各镇街和区刑释办每月定期对在册安置帮教对象进行动态排查，摸清安置帮教对象的家庭情况、现实表现、思想动态等情况，对排查出来的重点人员实行“一人一策一专班”，落实分级分类赋色管理，全力预防和减少重新犯罪。
总之，我局将继续以“刑满释放有人接，回归社会有人管，就业有人扶，创业有人帮，困难有人助”的工作目标，持续完善安置帮教工作体系，细化工作措施，不断引导社会力量和吸引社会资源广泛参与，最大限度促进刑满释放人员顺利回归和融入社会。

此复函已经洪波副区长审定，我局主要领导彭宏签发。对此答复函您有什么意见，请及时通过人大代表全渝通应用“代表议案建议功能模块”进行评价，非常感谢您对刑满释放人员安置帮教工作的关心和支持，敬请在今后的工作中多提宝贵意见，继续给予我们更多的支持和帮助。

                         重庆市铜梁区司法局

                          2025年6月19日

（此件删减后公开）


